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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南京市溧水区农业农村局       填报时间：2026年1月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、亩、人
	

序号
	

村名
	拟建项目情况
	资金投入及构成

	
	
	
人口
	上年度     经营性收入
	项目类型
	
项目简要描述
	合 计
	省级以上 财政
	市县 财政
	乡镇 财政
	集体 资金
	
其他

	
	
	
	
	资源 发包
	物业 出租
	居间 服务
	资产 参股
	其他
	
	
	
	
	
	
	

	1
	和凤镇沈家山村
	3267
	113.69
	√
	
	
	
	
	项目选址于芝沙线魏家村卫生院旁，规划新建一层钢结构厂房，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，核心用于大米包装作业。将配置全套专业设备：安科色选机1台、全自动包装机组1台、二次套袋机1台、叠包机1台、输送设备1套、码垛设备1套，另设大米成品仓5个，保障包装全流程高效运转。项目建成后将以对外出租模式运营，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稳定增加租金收入20万元，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提质。
	185
	50
	90
	0
	45
	0

	2
	白马镇白龙社区
	3616
	300
	
	
	√
	
	
	白龙社区将原张巷小学房屋翻建改造为设施农业用房，项目计划总投资185万元，计划建成房屋30间，总面积900㎡及其附属配套设施。该用房主要服务周边农业承包户，为其提供农资、农具及农产品专业仓储服务，建成后既能有效破解农户器械、农产品存放难题，又能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。项目投用后，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经营性收入6万元。
	185
	50
	90
	0
	45
	0

	3
	东屏街道白鹿村
	3172
	216.98
	√
	
	
	
	
	重建茶叶加工车间400平方米，对现有茶园进行台刈更新、配备杀青机、揉捻机、理条机、烘干机等现代化制茶设备，建设传统手工制茶体验区及打造区中专校学生实训基地。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增加20万元的经营性收入，有效带动周边60余名村民实现本地就业，既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务实动能，助力拓宽村民增收渠道、夯实区域发展基础。
	185
	50
	90
	0
	45
	0

	4
	洪蓝街道青锋村
	4150
	184.4
	√
	
	
	
	
	对约50亩闲置大棚改造提升，清表及翻耕，大棚设施维修，铺设大棚薄膜，供水系统改造，改建沟渠、田间道路等。改造提升后对外出租获取租金收益。
	100
	50
	40
	0
	10
	0


填报说明：1.4-8 列请在相应项目类型下打“√” ; 2.10= 11+12+13+14+15；3.填写数字部分请注意单位要求；4.表格不够可另附页；5.经营性收入包括经营 收入、发包及上交收入、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。其中经营收入指村集体进行生产、服务等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；发包及上交收入指农户和承包单位因 承包集体耕地、水面等集体资源上交的承包金及村（组）办企业上交的利润；投资收益指村集体对外投资取得的收益或发生的损失；其他收入指村集 体除经营收入、发包及上交收入、投资收益、补助收入以外的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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